
書面質詢
李振宇議員

就文化產業發展狀況提出質詢

文化既具有精神層面的價值，同時亦能夠催生出一系列實體經濟產業。
鑒於文化產業為世界各國整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顯著作用，本澳
於2010年正式啟動澳門文化產業推動發展工作，並先後發佈《文化產業
發 展 政 策 框 架 （ 2 0 1 4 - 2 0 1 9 ） 》 和 《 文 化 產 業 發 展 政 策 框 架
（2020-2024）》，為本澳文化產業的發展確定了發展方向和目標。經過
十多年的發展，尤其經過近幾年政府大力推動，本澳文化產業有了較明
顯進展。

本澳正致力推動“以中華文化為主流，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”的
建設，發展文化產業，不但有助於加強對外文化交流，提升本澳城市形
象，亦有助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。今年是《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框架
（2020-2024）》收官之年，早前有議員曾就有關框架的成效及新一輪框
架的制定工作提出質詢，惜未能得到當局正面回應。

因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第一，人才是支撐產業發展的基礎，除引進具專業經驗的人士外，政府
亦需加強本地人才培養。請問，經過十多年的發展，本澳現時是否已構
建起從初級到高級、從基礎教育到職業技術教育的多層次、較為完整的
文化產業人才培養體系？

第二，《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框架（2020-2024）》提出研究制定文化創意
人才的認定機制、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。請問，有關事宜有何進展？

第三，現時距離《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框架（2020-2024）》實施期屆滿還
有不足半年時間，請問，當局預計何時對框架的實施成效進行檢討總結？
又將何時開展新一期政策框架的研究制定工作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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